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徐留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崔云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华騳驫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马军 董事 因公出差 无

王锟 董事 因公出差 无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０，１７７，１７２，６６１．１２ ７，５４４，１８０，４１８．００ ３４．９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５４８，６５９，９５８．７７ １４６，３９２，０５６．１３ ２７４．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５２３，３８８，３６８．８３ １３９，０７４，９５１．８３ ２７６．３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５００，７９９，８８５．２５ －２４５，８１２，５９９．８３ ７１０．５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２ ０．０３ ３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２ ０．０３ ３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６０％ ０．９４％

提高

１．６６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４９，７００，５５９，２４７．１７ ４６，１１７，６０４，７９２．２７ ７．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６，０５３，４６６，２３３．６７ １５，５１２，９３５，３４８．０７ ３．４８％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２，６３６，６８０．４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２２，５７５，２９５．８７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

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３３２，４０７．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５７５，４２８．６７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８９１，９４３．９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２９１，４６４．１６

合计

２５，２７１，５８９．９４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股东总数

总数为

１７２，９０８

户

，

其中

Ａ

股股东

１４１，８９３

户

，Ｂ

股股东

３１，０１５

户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４．９３％ ２，０９４，８１７，４８０ ３７３，３５８，３４２

无质押或冻结

０

中汇富通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１．７８％ ８２，８４９，９１１

无质押或冻结

０

ＮＯＲＧＥＳ ＢＡＮＫ

境外法人

０．９０％ ４１，９２２，６００

无质押或冻结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

成长焦点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０．８６％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无质押或冻结

０

ＩＮＶＥＳＣＯ ＦＵＮＤＳ

ＳＥＲＩＥＳ ５

境外法人

０．８１％ ３７，５７４，０８６

无质押或冻结

０

中国农业银行

－

交银施

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０．７９％ ３６，６８６，３４７

无质押或冻结

０

中国农业银行

－

富国天

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０．７４％ ３４，５５５，６１８

无质押或冻结

０

ＶＡＬＵ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ＦＵＮＤ

境外法人

０．６４％ ２９，９４５，６７２

无质押或冻结

０

ＢＩＡＬ ／ ＨＳＢＣ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ＱＵＩＴＹ

境外法人

０．６０％ ２７，９８４，６５１

无质押或冻结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鹏华优

质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ＬＯＦ）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０．５８％ ２７，２６０，９４４

无质押或冻结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２１，４５９，１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２１，４５９，１３８

中汇富通投资有限公司

８２，８４９，９１１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８２，８４９，９１１

ＮＯＲＧＥＳ ＢＡＮＫ ４１，９２２，６０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４１，９２２，６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ＩＮＶＥＳＣＯ ＦＵＮＤＳ ＳＥＲＩＥＳ ５ ３７，５７４，０８６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３７，５７４，０８６

中国农业银行

－

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

３６，６８６，３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６，６８６，３４７

中国农业银行

－

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５５５，６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４，５５５，６１８

ＶＡＬＵ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ＦＵＮＤ ２９，９４５，６７２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２９，９４５，６７２

ＢＩＡＬ ／ ＨＳＢＣ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ＱＵＩＴＹ

２７，９８４，６５１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２７，９８４，６５１

中国工商银行

－

鹏华优质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ＬＯＦ）

２７，２６０，９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２６０，９４４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１０

名股东中

，

控股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其全资子公司中

汇富通投资有限公司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序号 资产负债表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变动比例

１

应收账款

５８５，２９４，２７２．１５ ４３８，３８４，３２０．５８ ３３．５１％

２

其他应收款

３５４，１６２，９６２．４５ １３３，８６３，１８９．４０ １６４．５７％

３

长期待摊费用

２５，７２４，９０１．４４ ２，０５５，１６４．４５ １１５１．７２％

４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６５，０２６，８７３．６８ ４２７，９１５，７７３．９６ －３８．０７％

５

应交税费

３４４，４６９，００１．９７ ４９，８８２，３２６．９３ ５９０．５６％

６

应付利息

１０２，７５６，５９１．６７ ７７，３１６，０９１．６７ ３２．９０％

７

其他应付款

１，２７６，０４４，７３４．０５ １，９１８，２４９，４２０．６６ －３３．４８％

利润表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变动比例

８

营业收入

１０，１７７，１７２，６６１．１２ ７，５４４，１８０，４１８．００ ３４．９０％

９

营业成本

８，５６４，９８１，５９１．６１ ６，５３１，７６３，２０１．１６ ３１．１３％

１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３５４，１２６，５６７．５９ １７２，４８５，１４７．９３ １０５．３１％

１１

销售费用

７８０，５０７，９２１．７３ ５９０，４９０，２６１．２７ ３２．１８％

１２

财务费用

２９，８９１，１５７．７１ －２５，３２４，４１６．５４ ２１８．０３％

１３

投资收益

６３５，３１８，７９５．８７ ３０６，０９８，８５４．４２ １０７．５５％

１４

营业利润

５３３，９１６，７７７．６６ １０３，７５２，０６２．７８ ４１４．６１％

１５

营业外收入

３０，２８９，３６５．２３ ６，５７７，２７７．０６ ３６０．５２％

１６

利润总额

５５８，４４３，３１７．２９ １０９，３６９，７７７．２４ ４１０．６０％

１７

所得税费用

１３，４０６，１７８．３４ －１８，８１４，８０９．３５ １７１．２５％

１８

净利润

５４５，０３７，１３８．９５ １２８，１８４，５８６．５９ ３２５．２０％

１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５４８，６５９，９５８．７７ １４６，３９２，０５６．１３ ２７４．７９％

现金流量表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变动比例

２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５００，７９９，８８５．２５ －２４５，８１２，５９９．８３ ７１０．５５％

２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５５４，７７５，４０６．７２ －１，４３５，７６０，６３９．２０ ６１．３６％

２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５４，８００，３６８．４７ －５８０，３２１，３６８．５１ ９０．５６％

２３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８９１，１３５，７５２．４１ －２，２６１，４７１，９４８．５１ １３９．４１％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497

亿元，比年初增长

7.77%

；总负债

337.73

亿元，比年初增长

9.91%

；资产

负债率为

67.95%

，比年初上升了

1.33

个百分点。 其中，应收账款比年初增加主要是长安客车报告期内销

售大幅增加所致；其他应收款比年初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垫付节能补贴款增加所致；长期待摊费用比

年初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长安客车模具增加所致；应付职工薪酬比年初减少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上年

末计提职工薪酬所致；应交税费比年初增加主要是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应付利息比年初增加主要是

报告期内计提应付债券利息所致；其他应付款比年初减少主要是报告期支付在建工程款、运费、广告费

等款项所致。

报告期内，因公司汽车产销规模同比扩大，产品结构优化，毛利提高，以及合资企业长安福特汽车利润

大幅增加，致使公司

1

季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投资收益、营业利润、利润

总额及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大幅增加。 财务费用同比大幅上升主要是新增公司债券利息费用所致。 营

业外收入同比大幅上升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财政补贴收入大幅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

31.53

亿元，同比增长

139.41%

，主要原因是基于销量增加、

产品毛利提高所带来的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大幅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中国长

安

⒈

将遵守法律

、

法规和规章

的规定

，

履行法定承诺义

务

。 ⒉

持有的原非流通股

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

日起

，

至少在

２４

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或者转让

；

上述

２４

个

月届满后

，

非流通股股东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股份

，

出售数量占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

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

在

２４

个

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⒊

公司将在股改完成后

，

根据

国家相关管理制度和办法

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

。

截止报告期末

，

有限售条件股

东中国长安持

有本公司股份

２，０９４，８１７，４８０

股

，

其中

１，７２１，

４５９，１３８

股为无

限售条件股份

，

剩余

３７３，３５８，

３４２

股为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

根

据股改承诺将

于管理层股权

激励计划实施

之后解除限售

。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中国长

安

为避免并最终解决可能存

在的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

竞争

，

更好维护公司投资者

利益

，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长

安承诺

：⒈

在江西昌河汽车

有限责任公司和哈尔滨哈

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均连续两年盈利

、

具备持续

发展能力且管理水平明显

提升的情况下

，

提议将两家

企业注入本公司

；⒉

在长安

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

建成并投产时

，

提议将其持

有的合资公司股权全部转

让给本公司

。

承诺事项

１

尚未

达到履行条件

；

承诺事项

２

正在

履行

。

四、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

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

资料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６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

研

机构 麦格理证券

了解行业发展及公司业务

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２３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

研

机构

广发基金

、

长江证券

、

东方证

券

、

明曜投资

、ＳＭＣ

中国基金

、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

、

英大基金

了解行业发展及公司业务

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２４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

研

机构 信诚基金

了解行业发展及公司业务

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３０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

研

机构

银河基金

、

中国人寿

、

太平盛世

投资公司

、

马可孛罗至真资产

管理

、

华商基金

、

永灵通金融公

司

、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

、

长信

基金

、

泰康资产

、

华泰资产

、

汇

丰环球投资

、

凯思博投资

、

招商

基金

、

中信证券

、

中信证券国

际

、

赛富投资基金

、

南方基金

、

天弘基金

、

景林资产

了解行业发展及公司业务

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３１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

研

机构

嘉实基金

、

天弘基金

、

长信基

金

、

平安资产

、

东方基金

、

建信

基金

、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

、

华泰

证券

、

招商基金

、

上投摩根

、

华

夏基金

、

东吴基金

、

新华信托

、

南京证券

、

广发基金

、

海通证券

了解行业发展及公司业务

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４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

研

机构 华夏基金

、

摩根大通证券

了解行业发展及公司业务

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４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

研

机构 鑫巢资本

了解行业发展及公司业务

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６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

研

机构 招商证券

、

长城证券

了解行业发展及公司业务

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２０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

研

机构 高观投资公司

了解行业发展及公司业务

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２１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

研

机构 长江证券

了解行业发展及公司业务

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２７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

研

机构 瑞银证券

、

泽熙投资

了解行业发展及公司业务

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０７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

研

机构

民生证券

、

第一创业证券

、

金鹰

基金

了解行业发展及公司业务

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０７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

研

机构 博时基金

了解行业发展及公司业务

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１２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

研

机构 景顺投资

了解行业发展及公司业务

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１３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

研

机构 第一创业证券

了解行业发展及公司业务

情况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Ｂ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５

（

２００６２５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２４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通知及文件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通过邮

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５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１３

人，董事王锟和马军先

生因公出差未参加表决。 本次董事会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季度报告全文及详细内容见同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

文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上的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３

）。

二、关于对雅安地震灾区捐赠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月

２０

日四川雅安芦山县发生

７．０

级地震，给灾区人民造成重大生命和财产损失。 为履行社会责任，

同意公司及下属企业向地震灾区捐赠

６００

万元用于支援灾区人民抗震救灾，并授权管理层制定具体援

助方案。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７日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谨此呈上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止三个月之季度业绩。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及未经审计。

１．３

本公司董事长卢立勇先生，副董事长、总经理肖维箴先生，总会计师李建平先生及资产财务部主

任徐秀云女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真实和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本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及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末

人民币千元

上年度期末

人民币千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 度 期 末 增 减

（

％

）

总资产

１１

，

０３９

，

３６３ １１

，

１３８

，

２０４ －０．９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８

，

２６５

，

１１７ ８

，

５４９

，

３３８ －３．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人民币

２．０６６

元 人民币

２．１３７

元

－３．３

年初至本报告期期末

人民币千元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００

，

７８６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人民币元

／

股

）

－０．１２５

不适用

本报告期

人民币千元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

人民币千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８４

，

５２９ －２８４

，

５２９ －３９

，

２３７．４

基本每股收益

（

人民币元

／

股

）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１ －３９

，

２３７．４

稀释每股收益

（

人民币元

／

股

）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１ －３９

，

２３７．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

益

（

人民币元

／

股

）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９ －２１

，

６４２．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３８％ －３．３８％

减少

３．３９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３．２９％ －３．２９％

减少

３．３０

个百分

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本报告期期末金额

人民币千元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２

，

９８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３４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

入和支出

－７

，

９１９

以上各项对税务的影响

２

，

６４０

合计

－７

，

９２０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３１

，

８５４

户

，

其中

Ｈ

股股东人数

５２５

户

。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 末 持 有 流 通 股 的 数 量

（

股

）

种类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 １

，

３８４

，

１９９

，

００５ Ｈ

股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

，

８９３

，

７５９

流通

Ａ

股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新

８９

号资金信托合同

２

，

５２３

，

２００

流通

Ａ

股

曾兆林

２

，

２４９

，

８１８

流通

Ａ

股

林友明

１

，

９６７

，

７００

流通

Ａ

股

ＩＰ ＫＯＷ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Ｈ

股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鼎辉

１

号证券投资

１

，

７５０

，

７４０

流通

Ａ

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泰信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流通

Ａ

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

，

３１２

，

０１９

流通

Ａ

股

徐纾婷

１

，

２７７

，

３４１

流通

Ａ

股

＊

代理不同客户持有。

２．３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总体状况的简要分析

文中涉及之财务数据（如适用）均节录自本公司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之未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

度财务报表。

本公司主要从事生产及销售聚酯切片和涤纶纤维业务， 并生产聚酯主要原料精对苯二甲酸

（“

ＰＴＡ

”）。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本公司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深化产销研协调机制，全力拓展市场，优化产品结构，

严格精细管理，努力降本减费，生产经营平稳运行。 由于下游需求启动缓慢，本公司聚酯产品价格明显下

跌，产品盈利空间萎缩，本公司经营业绩出现亏损。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本公司生产装置安全、稳定运行。 共生产聚酯产品

５７４

，

７２３

吨，较上年同期的

５２８

，

４６５

吨增加

８．８％

， 聚酯聚合产能利用率为

９１．６％

； 共生产

ＰＴＡ２６９

，

４２１

吨， 较上年同期的

２６７

，

６１４

吨微增

０．７％

。共销售聚酯产品

４１６

，

７４９

吨，较上年同期的

３９８

，

１８７

吨增加

４．７％

。共出口聚酯产品

１６

，

４０３

吨，较上年

同期的

１７

，

０２６

吨减少

３．７％

。扣除自用量等因素，产销率为

９０．８％

。 本公司共生产聚酯专用料

２６０

，

９８５

吨，专

用料比率为

９２．８％

，同比提高

３．１

个百分点；生产差别化纤维

１６２

，

４３３

吨，差别化率为

８７．６％

，同比提高

１．１

个

百分点。

生产量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生产量

（

吨

）

占生产量比重

（

％

）

生产量

（

吨

）

占生产量比重

（

％

）

聚酯产品

聚酯切片

２８１

，

１８４ ４８．９ ２５４

，

１９３ ４８．１

瓶级切片

９９

，

４３５ １７．３ ９２

，

４６４ １７．５

涤纶短纤维

１４７

，

７９９ ２５．７ １２３

，

６１１ ２３．４

涤纶中空纤维

１６

，

１２４ ２．８ １０

，

９５２ ２．１

涤纶长丝

３０

，

１８１ ５．３ ４７

，

２４５ ８．９

总计

５７４

，

７２３ １００．０ ５２８

，

４６５ １００．０

销售量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销售量

（

吨

）

占销售量比重

（

％

）

销售量

（

吨

）

占销售量比重

（

％

）

聚酯产品

聚酯切片

１６２

，

０９５ ３８．９ １４５

，

９７４ ３６．７

瓶级切片

９５

，

２６９ ２２．９ ８８

，

４０６ ２２．２

涤纶短纤维

１２９

，

０１３ ３１．０ １１９

，

６０５ ３０．０

涤纶中空纤维

１２

，

５３８ ３．０ １０

，

０１０ ２．５

涤纶长丝

１７

，

８３４ ４．２ ３４

，

１９２ ８．６

总计

４１６

，

７４９ １００．０ ３９８

，

１８７ １００．０

经营成果

本报告期内，由于本公司聚酯产品加权平均价格（不含增值税）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５．３％

，同时聚酯产

品销售量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４．７％

，本公司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０．９％

，为人民币

４

，

１１３

，

８８０

千元；由

于本公司外购主要原料加权平均价格和原料消耗量较去年同期增加，本公司营业成本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５．６％

，为人民币

４

，

１４６

，

４１１

千元；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人民币

２８４

，

５２９

千元，而去年同期归属于本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７２７

千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营业收入

人民币千元

占营业收入比重

（

％

）

营业收入

人民币千元

占营业收入比重

（

％

）

聚酯产品

聚酯切片

１

，

４８１

，

３４７ ３６．０ １

，

３６９

，

５５８ ３３．０

瓶级切片

８８６

，

４６３ ２１．６ ８８３

，

６７９ ２１．３

涤纶短纤维

１

，

２７７

，

２７６ ３１．０ １

，

２５２

，

６３６ ３０．２

涤纶中空纤维

１３２

，

５２９ ３．２ １１６

，

４８８ ２．８

涤纶长丝

１７８

，

０４７ ４．３ ３７０

，

２２５ ８．９

其他

１５８

，

２１８ ３．９ １５８

，

１８９ ３．８

总计

４

，

１１３

，

８８０ １００．０ ４

，

１５０

，

７７５ １００．０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数据节录自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之

财务报表）（合并及未经审计）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人民币千元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人民币千元

变化

％

变化主要原因

应收账款

２５８

，

００１ １４２

，

５０１ ８１．１

部分产品客户的结算期为半年

预付账款

９９，９８３ ３８，１０６ １６２．４

期末原料预付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３８

，

９６３ １７

，

６０８ １２１．３

本期项目试生产准备费增加

短期借款

１

，

０１１

，

０５０ ４０５

，

０００ １４９．６

期末借款规模增加

应付票据

２００

，

０００ －

不适用 期末因采购原料开具票据

应付账款

１

，

０６４

，

１７３ １

，

５３５

，

２４５ －３０．７

期末偿付原材料采购款增加

预收款项

２０３

，

７８２ ３１１

，

０２２ －３４．５

本期结算上年末预收款项

应交税费

１

，

９１１ １３

，

０８１ －８５．４

本期缴纳上年末税费

应付利息

１

，

４３１ ３９３ ２６４．１

期末借款规模增加

专项储备

３８７ ８０ ３８３．８

本期计提安全生产费

项目

截至

３

月

３１

日止期间

变化

％

变化主要原因

２０１３

年

人民币千元

２０１２

年

人民币千元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 ２０４ －９８．０

本期缴纳的城建税及教育费附

加减少

财务收益

２，４９３ １３，３５７ －８１．３

本期借款利息支出增加

投资收益

－７９ ６，５７３ －１０１．２

本期确认对合营公司投资损失

营业外支出

１１，２９７ ８，３６３ ３５．１

本期地方性基金支出增加

所得税

－ ２４４ －１００．０

本期发生亏损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本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未进行现金分红。

承董事会命

卢立勇

董事长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南京

证券简称：

Ｓ

仪化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７１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０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二

○

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在中国江苏省仪征市本公司怡景半岛酒店会议中心召开，全体董事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

１

、公司二

○

一三年第一季度报告；

２

、关于为合营公司远东仪化石化（扬州）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决议案；

３

、公司二

○

一二年股东年会通知。

承董事会命

吴朝阳

董事会秘书

二

○

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７１

证券简称：

Ｓ

仪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１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合营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远东仪化

●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为

１．４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８．７３６

亿元）

●

远东仪化为其担保提供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零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和远东控股拟为合营公司———远东仪化期限五年的融资授信共计

３．５

亿美元分别按其持股比

例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截至远东仪化清偿所有债务为止，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为远东仪化贷款提供担保的决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按照上交所上市规则，由于本次对外担保金额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

１０％

，需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远东仪化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注册地点：扬州化工园区万年南路

９

号（仪征市区西）；法定代表人：

吴高山；注册资本：

２．３

亿美元；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

ＰＴＡ

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远东仪化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人民币

１

，

４６４

，

０１３

千元，负

债总额人民币

１

，

９６５

千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１

，

９６５

千元），净资产人民币

１

，

４６２

，

０４８

千元，资产负债率为

０．１％

。 远东仪化

２０１２

年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８

，

６９６

千元。

远东仪化是由本公司与远东控股共同出资设立的一家合营公司，本公司与远东控股分别持有

４０％

和

６０％

的股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本次拟为远东仪化在兆丰国际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商三井住友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信托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商瑞穗实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库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商东方汇

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渣打国际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南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汇丰（台湾）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台湾土地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五年期融资授信

３．５

亿美元按

４０％

的持股比例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截至远东仪

化清偿所有贷款债务为止。

为有效控制本公司本次对外担保风险，本公司和远东仪化将签署一份反担保合同。 根据该反担保合

同，远东仪化承诺如果本公司因履行上述担保义务受到损失，愿意承担反担保责任，为本公司提供足额补

偿，并将其土地抵押给本公司作为保证。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为远东仪化提供担保主要是为满足该公司

ＰＴＡ

项目所需之资本支出。 董事会认为：远东仪化为

本公司之合营公司，本公司按持股比例为其贷款提供担保，有利于

ＰＴＡ

项目的建设，符合本公司的发展策

略；且远东仪化已为该笔担保提供了反担保，有效控制了本次对外担保风险。 被担保人的资产负债率等

情况，符合相关监管要求。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本公司对外担保数量累计为零，亦无逾期担保情况。

六、释义

在本公告内，除文义另有所指外，下列词语的涵义如下：

「

Ａ

股」指在上交所上市的本公司流通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

Ｈ

股」指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本公司境外上市外资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董事会」指本公司之董事会

「本公司」指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国注册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

Ｈ

股在香港

联交所上市，

Ａ

股在上交所上市

「董事」指本公司之董事

「远东仪化」 指远东仪化石化（扬州）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与远东控股在中国江苏省仪征市设立的合

营公司

「中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上交所」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交所上市规则」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ＰＴＡ

」指精对苯二甲酸，生产聚酯的一种主要原料

「香港联交所」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远东控股」指百慕达远东新世纪（控股）公司，一家根据百慕达法律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为远东新

世纪的子公司

「远东新世纪」 指台湾远东新世纪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在台湾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是台湾远东集

团旗下一家化工化纤制造企业

「美元」指美国法定流通之货币美元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董事会决议。

承董事会命

吴朝阳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

于本公告中，美元款额乃按

１．００

美元兑人民币

６．２４

元之汇率兑换为人民币。 但该等汇率只作说明

之用，并不代表任何美元、人民币曾经或会按此等汇率进行兑换。

证券简称：

Ｓ

仪化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７１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２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二

○

一二年股东年会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星期五）上午十时正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星期三）

●

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仪征市本公司怡景半岛酒店会议中心

●

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兹通告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谨订于二

○

一三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五）上午十

时正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仪征市本公司怡景半岛酒店会议中心以现场方式召开二

○

一二年度股东

年会（“股东年会”），股东年会的召集人为本公司董事会，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案：

普通决议案

１

、审议通过本公司二

○

一二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通过本公司二

○

一二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通过本公司二

○

一二年度经审核财务报告及核数师报告书。

４

、审议通过本公司二

○

一二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５

、审议及聘任二

○

一三年度本公司境内外核数师和内部控制审计师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６

、审议通过为合营公司远东仪化石化（扬州）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决议案。

同时，股东年会将听取本公司二

○

一二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上述

１

、

３

、

４

项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二

○

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第

５

项议案

详情已载入本公司于二

○

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中；第

６

项议

案详情请见本公司与本通知同时发出的《关于为合营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本公司二

○

一二年度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详见本公司于二

○

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承董事会命

吴朝阳

董事会秘书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注：

一、根据本公司章程，在二

○

一三年五月十五日办公时间结束时登记在本公司股东名册之人士，均有

权出席股东年会及于会上投票。 本公司将于二

○

一三年五月十五日至二

○

一三年六月十四日（首尾两天

包括在内）暂停办理本公司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以决定有权出席股东年会之

Ｈ

股股东名单。 持有本公司

Ｈ

股股份之股东，如欲出席股东年会， 须将所有过户文件连同有关股票于二

○

一三年五月十四日下午四时

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

１８３

号合和中

心

１７

楼

１７１２

至

１７１６

室。

二、有权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应当于二

○

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或以前将拟出席会议的书面回执送达

本公司法定地址。 惟上述书面回执不影响依附注一有权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出席会议及投票之权利。

三、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及股东帐户卡（如适用）。

四、凡有权出席股东年会并有表决权的股东有权委任一位或多位人士作为其代理人，代表其出席及

投票。 受委托代理人毋须为本公司股东。 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

议授权的人士作为代表出席股东年会并投票。

五、股东或其代理人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六、股东须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该委托书由委托人签署或由其以书面形式委托的代理人签署。

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加盖法人印章或者由其董事或者正式委任的代理人签署。 如果该委托书由委托人授

权他人签署，则授权其签署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须经过公证。 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和投

票代理委托书最迟须在股东年会召开前

２４

小时交回本公司法定地址方为有效。

七、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当就需要投票表决的每一事项明确表示赞成或反对。 投

弃权票、放弃投票，本公司在计算该事项表决结果时，均不作为有表决权的票数处理。

八、预期股东年会需时半天，往返及食宿费自理。

九、本公司法定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仪征市

联系人：吴朝阳先生

沈泽宏先生

电话：

８６－５１４－８３２３５９１６

传真：

８６－５１４－８３２３５８８０

邮编：

２１１９００

回 执

致：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

／

我们（注一）

＿＿＿＿＿＿＿＿＿＿＿＿＿＿＿＿＿＿＿＿＿＿＿

地址为

＿＿＿＿＿＿＿＿＿＿＿＿＿＿＿＿＿＿＿＿＿＿＿＿＿＿＿

为 贵公司股本中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之

Ａ

股 股（股东帐号 ）

／Ｈ

股 股（注二）之注册持有

人，兹通告 贵公司本人

／

我们拟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 贵公司于二

○

一三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五）上

午十时正在江苏省仪征市 贵公司怡景半岛酒店会议中心举行之股东年会。

签署

＿＿＿＿＿＿＿

日期：二

○

一三年 月 日

附注：

一、请以正楷填上登记在股东名册之股东全名及地址。

二、请将以阁下名义登记之股份数目填上，并请删去不适用者。

三、请将此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于二

○

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或以前送达本公司。 本公司法定地址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仪征市。 此回执可亲身交回本公司，亦可以邮递或图文传真方式交回。 图文传真

号码为

８６－５１４－８３２３５８８０

，邮政编码为

２１１９００

。

股东年会适用之股东代理人委托书

本委任表格代表的股份数目

（

注二

）

本人

／

我们（注一） ，地址为 ，持有中国石化仪征化纤

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之

Ａ

股共 股 （股东帐号 ）

／Ｈ

股共

股 （注 二 ）， 现 委 任 （注 三 ） 大 会 主 席 ， 或

＿＿＿＿＿＿＿＿＿＿＿＿＿＿＿＿＿＿＿＿＿＿＿＿

地 址 为

＿＿＿＿＿＿＿＿＿＿＿＿＿＿＿＿＿＿＿＿＿＿＿＿＿＿＿

为本人

／

我们之股东代理人，出席于二

○

一三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五）上午

十时正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仪征市本公司怡景半岛酒店会议中心举行之股东年会及其一切续会，并

按下列指示以本人

／

我们之名义代表本人

／

我们就该决议案投票，如无作出指示，则由本人

／

我们之股东代理

人自行酌情投票。

普通决议案

赞成

（

注四

）

反对

（

注四

）

１、

审议通过本公司二

○

一二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审议通过本公司二

○

一二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审议通过本公司二

○

一二年度经审核财务报告及核数师

报告书

。

４、

审议通过本公司二

○

一二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５、

审议及聘任二

○

一三年度本公司境内外核数师和内部控

制审计师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

６、

审议通过为合营公司远东仪化石化

（

扬州

）

有限公司贷款

提供担保的决议案

。

签署（注五）＿＿＿＿＿＿

日期：二0一三年＿＿月＿＿日

附注：

一、请以正楷填上登记在股东名册之股东全名及地址。

二、请填上阁下持有之登记股数，并请删去不适用者。 如未有填上股数，则以阁下在股东名册内所登

记之全部股数为准。

三、如欲委任大会主席以外之人士为股东代理人，请将〈大会主席〉之字样删去，并在空栏内填上阁下

所拟委任股东代理人之姓名及地址。 股东可委任一位或多位股东代理人出席及投票，受委托代理人毋须

为本公司股东。

四、注意：如欲投票赞成任何决议案，请在［赞成］栏内加上［

√

］号；如欲投票反对任何决议案，则请在

［反对］栏内加上［

√

］号。 如无任何指示，受委托股东代理人可自行酌情投票。

五、本委托书必须由阁下或阁下以书面正式委任之代理人亲笔签署，如委任人为法人，则本委托书须

加盖法人印章或经由其董事或以书面正式委任之代理人签署。

六、本投票代理委托书（如由阁下之代理人签署，则连同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最迟须于

股东年会召开前

２４

小时送达本公司法定地址，方为有效。

七、本投票代理委托书之每项更正，均须由签署人加签认可。

八、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东出席股东年会，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及由委托人签署或由委托人以书

面形式委托的代理人签署之委托书，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加盖法人印章或者由其董事或者正式委任的代

理人签署。 委托书应注明签发日期。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

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张丽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淑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张宇红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３

，

５７８

，

９９１

，

５９１．１４ ３

，

４２５

，

７９４

，

０２６．９３ ４．４７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１

，

６７５

，

３３７

，

５２５．５０ １

，

６１７

，

９９０

，

７５０．０１ ３．５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５．４３９４ ５．２５３２ ３．５４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３０

，

９９８

，

４８７．５９ ３７．０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７５ ２．７８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５７

，

３４６

，

７７５．４９ ５７

，

３４６

，

７７５．４９ ６．９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９ ０．１９ －１７．３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８ ０．１８ －１８．１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９ ０．１９ －１７．３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４８ ３．４８

减少

２．５８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

３．３２ ３．３２

减少

２．５２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２１

，

５３６．０８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２

，

８４７

，

５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１６

，

３９３．２７

所得税影响额

７３１

，

２１４．３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２

，

４９６．５０

合计

４

，

０８６

，

０６７．９９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８

，

８５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林晓霞

５２３

，

４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２３

，

４５０

许震

４２２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２２

，

９００

孙爱田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０

，

０００

周鑫明

３７７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７７

，

９００

肖彩云

２９０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０

，

２００

艾萍

２７８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８

，

０００

马恩群

２７５

，

３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５

，

３３８

王俊杰

２５８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８

，

０００

王云钦

２５７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７

，

６００

胡良萍

２３６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６

，

０００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

％

）

原因分析

预付账款

１

，

６７３

，

３８３．４１ ９３４

，

５５７．８２ ７３８

，

８２５．５９ ７９．０６

（

１

）

无形资产

２４

，

１０２

，

００１．４０ １７

，

８７０

，

４９７．１０ ６

，

２３１

，

５０４．３０ ３４．８７

（

２

）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２

，

５４１

，

１９０．４７ ５１

，

２８０

，

４７８．９２ －２８

，

７３９

，

２８８．４５ －５６．０４

（

３

）

应交税费

３３

，

３４３

，

９９５．９２ １０

，

０６７

，

０８０．５３ ２３

，

２７６

，

９１５．３９ ２３１．２２

（

４

）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

％

）

原因分析

财务费用

９２１

，

８３４．２３

？

８

，

９０１

，

３１８．３８ －７

，

９７９

，

４８４．１５ －８９．６４

（

５

）

投资收益

１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６

）

营业外收入

３

，

４７２

，

０９３．２７ ２

，

５６８

，

８０９．８８ ９０３

，

２８３．３９ ３５．１６

（

７

）

少数股东损益

６１５

，

４９５．３５ ４５４

，

５６２．４５ １６０

，

９３２．９０ ３５．４０

（

８

）

支付的各项税

费

４２

，

３２５

，

７４８．８２ ６５

，

４４３

，

６７６．０４ －２３

，

１１７

，

９２７．２２ －３５．３２

（

９

）

取得投资收益

所收到的现金

１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１０

）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７２

，

０００．００ ７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１１

）

偿还债务支付

的现金

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１２

）

分配股利

、

利润

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７

，

１６１

，

６９８．００ －７

，

１６１

，

６９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１３

）

（

１

）预付账款增加主要系本期预付家电类供应商货款增加。

（

２

）无形资产增加主要系本期信息系统升级所致。

（

３

）应付职工薪酬减少系年初余额为

２０１２

年年终奖，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发放所

致。

（

４

）应付税费增加主要系年初未交增值税为留抵数，本期未交增值税增加

所致。

（

５

）财务费用减少系上年同期银行贷款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清偿，本期利息支出

减少所致。

（

６

）投资收益减少系本期尚未收到创景置业公司分红所致。

（

７

）营业外收入增加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贴所致。

（

８

）少数股东损益增加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净利润高于上年同期所致。

（

９

）支付的各项税费减少主要系本期缴纳增值税少于上年同期所致。

（

１０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减少系本期尚未收到创景置业公司分红

所致。

（

１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增加主要

系本期报废固定资产收到处置款所致。

（

１２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减少系上年同期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

１３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减少系上年同期偿还银行借

款利息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承诺背

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股份限

售

翠微集团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

日

是 是

北京兴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

华纺房地产

开发公司

对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增资前持有的股份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

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对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增资的股份

，

自发行人股

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

该部分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增资前

持有的股份承诺时

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增资的

股 份 承 诺 时 间 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

日

是 是

解决同

业竞争

翠微集团

北京翠微集团出具

《

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函

》，

确认其不存在且不从事

与本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构成竞争

的业务

，

也未以投资控股

、

参股

、

合

资

、

联营或其它形式经营或为他人

经营任何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相

同

、

相近或构成竞争的业务

，

并承诺

将采取各种方式避免发生同业竞

争

。

长期有效 否 是

注：北京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华纺房地产开发公司、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北京凯振照明设计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四家股东所持有

的共计

３５

，

４６０

，

０００

股限售股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上市流通。 查询索引：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上交所网站《翠微股份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

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

元 （含税）， 共派发现金红利

６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现金分红数额占当年

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率为

４１．６０％

， 符合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丽君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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